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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再利用資格檢核和再利用許可是否均應登載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

畫書中？ 

答：(一)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規定，

事業廢棄物之性質安定或再利用技術成熟者，其種類及管理

方式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後，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得逕

依該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。 

(二)再利用機構倘擬收受前該公告之事業廢棄物種類進行再利用，

應依本署「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」公告事項

七及「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、貯存、清除、

處理、再利用、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」公告事項三之規定，

檢具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相關證明文件向所在地直轄市、縣

(市)主管機關申請管制編號，再由該等機關核發管制編號；

經取得管制編號且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經審核機關審

查通過後，始得進行再利用營運，俾利本署進行再利用機構

後續事業廢棄物處理流向之稽查管理。 

(三)非屬前述公告之事業廢棄物種類及管理方式者，應依各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檢具再利用許可

申請文件，並向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再利用許可申請，

經審查核准後登載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，使得營運。 

二、本公司是新設「批發零售業」是否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? 

答：再利用機構(含批發零售業)身分有收受事業廢棄物進行處理，為

管理事業廢棄物基線資料及後續流向，再利用機構(含批發零售

業)仍應以再利用管理辦法及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

一款規定辦理，若該機構為批發零售業，須等到事業廢棄物清理

計畫書(含再利用檢核)審核通過後，方能從事事業廢棄物之批發

零售業務，且需依目的主管機關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及廢

棄物清理法第三十一條辦理。 

三、本公司若近期無須辦理再利用檢核展延或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

變更，108 年 1 月 1 日後，原核准通過的再利用檢核或事業廢棄

物清理計畫書是否還可沿用? 

答：原通過、核准之再利用檢核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仍同時具有

效力，待達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變更申請條件或再利用登

記檢核核准期限屆期仍需營運之展延申請時，再以新版事業廢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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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清理計畫書格式(含再利用檢核)檢具送審。 

四、若本公司於 108 年 1 月 1 日後需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再

利用檢核展延，應如何進行申請作業? 

答：為強化再利用機構源頭管理，本署已於 106 年 11 月 16 日訂定發

布「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」，將再利用檢核整併

納入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，爰配合修正公告「應檢具事業廢棄

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」及「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、

貯存、清除、處理、再利用、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」，故 108
年 1 月 1 日後需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再利用檢核展延，

應依本署網路傳輸申報系統所定格式填報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

書(含再利用檢核)，檢具送審通過後始得再利用。 

五、有關再利用檢核期限，過去都會定期兩年展延一次，如果再利用

檢核納入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後，未來事業要如何配合辦理展

延? 

答：再利用檢核已整併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，即依「事業廢棄

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」之展延規定辦理，若涉及該管理辦

法第六條者，應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變更申請。另個通案

再利用許可仍應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展延後，再配

合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變更或異動申請，以符合廢棄物清

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。 

六、本公司擬採用「屬產業用料之事業廢棄物」於製程使用時，是否

需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登載? 

答：本署 107 年 10 月 4 日修正公告「屬產業用料需求之事業廢棄物」

規定，其相關事業若從事其輸入者應具合法工廠資格，輸入國內

後仍須符合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，其再利用相關規定應依本署

「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」規定辦理，於再利用檢核

通過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核准後，始得再利用。 

七、新版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包含再利用檢核，日後如辦理再利

用檢核部分變更/異動，是否需繳交相關規費? 

答：再利用檢核納入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後，其相關審查費用依「事

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費收費標準」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
